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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空慧学概论 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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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表）一略彰名义分三 甲法性 
科判 正文 

一
略
彰
名
义
分
三 

甲
法
性 

１．法性之名义明显的说，法、即指宇宙万有一切法； 
性、意义很多，这里是指普遍义和永久不变义的： 
遍一切法永恒不变的理性，便叫做法性。 
在一切法中，不限何法，都具有这种理性； 
无论它如何变化，都有这不变的理性存在。 
但这样普遍无限永恒不变的法性，到何处寻觅？ 
因为一切见闻思量到的种种法，都是相对有限前后变迁的，要寻求绝对不变的真实性，

于一切法中都寻不到。 
中论云： 
‘于种种法，凡夫分别为有，智者推求则见其空’。 
因此，以智慧推究寻求的结果，都没有可说为真实性的； 
故一切法，都无永久决定性可得，也无永久决定相可得，所以说是‚空‛。 
欲于一切法中，得其永久不变决定实在的体性，绝对得不到，虽有心识上分别所得如

何若何的诸法，若以智慧彻底考察，都无固定的实体可得，所以遍一切法的永久不变性，
就只是毕竟空无所得了； 

故法性即一切法的空性。 
一切法既无实在可得，在普通心识上虽分别有此有彼； 
然彻底考察，都不能究竟成立。 
故一切法的彻底性，即是空性； 
这空性，是永久不变普遍一切的，所以称为法性。 
有些经论中说到法性、法住、法界，法性也就是三世缘起法中，常常如此，普遍如此

的空性，这就是法性的本义。 

２．法性之异名这法性在经论中有很多异名，前面说常常如此、普遍如此的‚如‛，

金刚经所谓‘诸法如义’，维摩经所谓‘一切法皆如也’； 
如、就是法性的异名。 
或于‚如‛上加一‚真‛字，即为‚真如‛，真即是如； 
只有常遍如此的，才是真实而非虚妄，这也是法性的异名。 
或说‚诸法实性‛、‚诸法实相‛，或如心经所说‚诸法空相‛，也有说‚诸法空性‛，

还有说‚虚空性‛，‚平等性‛，‚无分别性‛； 
这些、都是法性的异名，都可以上面所讲的法性本义而说明其义。因为平常所见闻思

想到的种种法，都有所对待，有所限制，不能成立为普遍无限永久不变性，不能达到平
等无分别，故必须达到一切都不可得的法空，才是一切法真实遍常如此的平等性。 

３．法性之增义上来虽说有众多异名，但其本义仍是遍一切法永恒不变的空性。 
然有些经论中说到的法性或其异名，则义或有增； 
如辨法法性论所说的法与法性，以生死涅槃相对，生死名法，涅槃名法性，也就是杂

染清净相对。 
清净法名法性，则具有种种清净功德，故其论广说转依的种种功德，名为法性。其意

义则与法性本义有增了。 
复次，真如即法性。 
起信论分真如门和生灭门，依生灭门明一切杂染法，依真如门明一切清净法。 
故真如不但为一切法平等体，且为一切清净法的大乘自体、相、用，亦与空性本义有

增。 
又如‚诸法实相‛，若从本义上讲，诸法一切无相，遍一切法之无二无分别相为实相。 
但有的地方，亦说诸法实相无相无不相； 
如法华经云： 
‘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 
则诸法实相，不唯无相，而且具足一切相，无不显现； 
亦是法性之增义。 
法性之增义虽皆不离本义，但今此法性空慧学中所讲，则拣除增义，专就本义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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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表）一略彰名义分三 乙空慧 

一
略
彰
名
义
分
三 

乙
空
慧 

１．空慧之名义前面所说的法性，就是一切法的空性。 
所以空慧，简言之：也就是通达一切法空的智慧。 
空慧可有浅深，如依听闻经教所得者是空闻慧，依之思惟推究而得胜解者是空思慧，

依修止观相应而得证入一切法空的智慧，则是空修慧。 
此中通达一切法空的智慧，正指证入法空的空慧。 
这空慧，或分为‚生空‛、‚法空‛的二空慧，或于生法二空后加‚空空‛──以生法

之空，本来即空，非勉强使之空，故名空空──为三空慧； 
或分‚所取空‛、‚能取空‛、‚能所俱空‛；‚境空‛、‚心空‛、‚心境皆空‛； 
也就是三空。 
或说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都不外是将一切法分之为二为三，或为十六，十八，

二十，法虽有多而空则一。 
这能了解通达一切法毕竟是空的智慧，就是空慧本义，亦即此处所讲的空慧。 
平常所说的摩诃般若，就是照见一切法彻底是空的智慧。 
盖于一切法彻底的究竟的观察一下，皆无所得。 
如心经说：‘以无所得故’，即入甚深般若波罗密多；此彻底无所得的智慧，就是空慧。 
穷究一切法到彻底，并无什么底，以无底故，都无所得。 
此如平常起心动念，若回光返照，予以仔细彻底的观察，便不可得。 
‘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捷始应知’ 
──如水中捞月，再三捞捷，毕竟皆空，一无所得。 
又如远视阳焰有种种相，近视则无。 
于一切法上反复研究彻底观察，皆毕竟无所得。 
这了知毕竟无所得的，即是空慧； 
由此空慧，乃能通达一切法空性，故法性须以空慧而通达。 
２．空慧之异名空慧、也有很多异名。 
如‚二无我慧‛，即人无我和法无我； 
明了一切众生无主宰自体，一切法无自性实体，故一切众生和一切法之我体皆无，也

就是了达人法均空的空慧。 
又‚无分别智‛，是能通达诸法无分别性的智慧，也就是空慧。 
此无分别慧，主要在证入一切法性空，毕竟无所得，才是真正的无分别慧，也就是平

常所说的根本无分别智。 
而加行无分别智，不过是能引发根本智的智慧。 
后得无分别智，则是证得根本智后所引起来的一种智慧，可说是具足种种善能分别观

察诸法相的智慧； 
所谓‘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故真正证入一切法根本性的无分别智慧，才是真正的空慧。 
又：三解脱门中的‚空解脱‛，也是空慧； 
以忍可空故，于空得解脱故，就名空解脱。 
或名空胜解，由闻说诸法空的教理，思惟抉择，引生了解法空的空胜解。 
又：如许多经论中所说的空观，即是观一切法空相的观慧。 
观有寻求、伺察之义，即寻求、伺察一切法空的智慧。或说‚中观‛，也就是空观。 
又如‚空见‛，见即见解，无论闻慧，胜解慧，观行慧上法空的见解，都名空见。 
见又是最明利的照见，证入一切法空时极为明利的智慧也叫空见。 
此中讲到的异名，或者较狭，只是空慧的一分，也有些则是空慧全部。 
３．空慧之贬义向来经论中也有些贬斥不足于空慧的。 
如恶取空见，即于空见上加了限制； 
恶取对善取而言，善取是正当的，取之不当不善巧，于空见中成了恶取，即贬斥于空

慧了。 
又如：偏空慧，经论中弹斥二乘偏见于空，未见中道，法华喻为‚眇一目‛，涅槃则

谓‚见无常苦空无我不净，不见常乐我净，见其空不见不空‛。 
这都是贬空慧偏而不圆的意思。 
还有不符事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的，世间都斥为空想，想、即观想，空想，也是

就空慧一分而贬斥。 
先简别这些空慧的贬义，以明这些都是现在所讲空慧所不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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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表）一略彰名义分三 丙法性空慧学 

一
略
彰
名
义
分
三 

丙
法
性
空
慧
学 

欲明法性，必宗空慧； 
宗空慧而明法性的学说，即名法性空慧学。 
在前面释空慧中亦已说明法性之必宗空慧了，盖无论说一切法，研究一切法，证明一

切法，要是不达到最究竟最澈底的解决确定，终是不能够停止的。 
但若达澈底，一切法都毕竟要归到空无所得。 
如现代一般研究科学者，将一切万物分析研究，其研究结果，说为原子……； 
但还是不能澈底，久而久之，便觉到原子也还是不究竟可破坏的，遂将以前研究的结

论消失。 
所以若求一切法的普遍永久澈底性，必须达到一切法空。 
唯了达一切法空的智慧，乃能遍一切法去澈底观察； 
若不得此慧，则不能澈底见到遍一切法的永恒不变性； 
故法性须以空慧为宗。 
从一切法上观察都是空的空慧，说明遍一切法之澈底性，故叫法性空慧宗。 
讲明此种学理的经论，名曰法性空慧学。 
法性空慧学之范围，包括很多经论。 
就一切世出世法，其要点都在说明一切法空，引发了达诸法皆空的空慧，如各部般若

经及宗般若经的诸论，即是法性空慧学的经论。 
但论太广，取其可以提纲挈领来说明的，如流通最广的心经，便是很能够代表的。 
从五蕴法上观照到都是空，再于所了达的诸法空相中，眼、耳、鼻、舌、身、意等十

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都无所得，成为般若波罗密多； 
依以究竟涅槃，证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不过文太古简，能从种种方式，种种观察推求以讲明诸法都是空的，应以中论为代表。 
所以就依中论为代表来说明法性空慧学。 
中论观法品云： 
‘问曰：若诸法尽毕竟空，无生无灭是名诸法实相者，云何入？ 
答曰：灭我我所著故，得一切法空无我慧者名为入’。 
这一段文，很可说明能证入法性──诸法实相的，须是真正的空慧──空无我。 
故通达法性，须以空慧为宗。 

 

表 4-1：（2表）二中论在一切佛法中 甲在教理中 

二
中
论
在
一
切
佛
法
中 

 
此言中论，即指法性空慧学，不过以中论为代表而说。 
此中分二： 

甲
在
教
理
中 

甲、在教理中一切佛法之教理，可从因缘、四谛、二谛、三性中去概括说明。 
四谛者，乃世出世间因果，此因果即为因缘法之具体说明。 
第此因缘法，要是执为固定实在，则成为自然有，或计为无因者，即非是因缘法了。 
是故若欲澈底明了因缘法，则须深明中论的不生灭等八不义。 
若能澈底见因缘法，即是成佛。 
换言之，见因缘法即见佛法身。 
中论云： 

‘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 
所谓见因缘法即见佛之法身，及苦集灭道世出世之因果也。 
顾因缘法可见浅见深，当有种种差别； 
要之，不能见到究竟，则不能真见因缘法，能完全圆满见到因缘法者，厥为佛陀。 
是故见因缘法即得佛慧； 
见是清净因缘法，即见灭道二谛也。 

必明诸法空理，乃能善见因缘法，所谓‘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因为见苦、集、灭、道即是法宝，澈底能见此者，即是佛宝，依此而修行者，即是僧

宝。 
由此，三宝具足，咸以善见因缘法而得之。 
诸法空慧能善见因缘法，亦为善见苦、集、灭、道，乃至成就三宝功德，此乃从因缘

四谛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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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表）二中论在一切佛法中 甲在教理中 

二

中

论

在

一

切

佛

法

中 

甲

在

教

理

中 

次说世俗谛与第一义谛。 

中论云： 

‘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 

此偈乃明于甚深佛法道理，要善能了知二谛； 

于二谛义分别明了，即能了达真实究竟。 

法性空慧常依二谛说，故于论中作如是释： 

第一义因言说，言说是世俗。 

所以佛说法，依二谛以显明第一义，必以言语文字名句诠表，故不依世俗不能说第一

义； 

由不能说，即不能了解第一义，不得至解脱涅槃。 

由此，甚深佛法皆依此二谛； 

若能分别明了，即能知真实究竟。 

法性空慧学，即依世间言说，以种种方便而显第一义者。 

此善能运用世俗言说而说明第一义之二谛，遍通于一切佛法教理之中。 

再就三性而说： 

宗喀巴之缘起赞释上，有三性释，谓： 

‘因缘生是依他起，执有自性是遍计执，离自性执是圆成实’。 

缘起赞者，赞中论之八不缘起颂，此颂乃龙树菩萨赞佛善说缘起者也。 

诸经论教典，多以三性说明佛法，虽中论中说有二谛未说有三性，但其义非不具，故

缘起赞以三性解释，更令明了。 

所谓依他起者，乃依因缘而得生起； 

若于依他缘起一一法上执有自性，即遍计执，非因缘起。 

但世间因缘生法中，执自性之遍计执常在一起，若离自性执即圆成实，亦即涅槃解脱

之出世因缘法也。 

此种三性解释，于西藏相传，谓与唯识宗互相敌对； 

然于中国佛法相传者观之，此与贤首家之解三性既甚相近，即与唯识宗亦不冲突。 

如成唯识论云： 

‘若执唯识真实有者，亦是法执’。 

虽然一切法皆不离识，然识亦因缘生法； 

是故执有一点实体者，即遍计执。 

须知自性亦无自性，所以对待上有处亦可说自性耳。 

在法性空慧学上说明此三种义，既显他特殊之宗旨，亦可遍入诸教理中。 

余尝着佛法总抉择谈，谓： 
‘遣荡一切遍计执尽，即证圆成而了依他’。 
此义，谓一切教理中，有一部分特别侧重破遍计执以说明一切法。 

谓对一切众生乃至等觉菩萨，都有最微细所知障法执未穷，故佛说法只要遣荡破尽遍
计执。 

佛说法以尽遣遍计执，同时也就说明了世出世间因果法，谓没有决定相的没有自性的
毕竟空。 

此同于心经所谓‘以无所得故’； 
般若经云： 
‘乃至涅槃亦不可得’。 

说一切佛法，侧重破遍计执性，其余依他、圆成已不须另说。 
因为凡是名相所诠，都为世间众生及菩萨之施设方便，未至圆满佛智，于种种法上仍

有微细所执，故专从遣荡一切遍计执，即善能观察一切法诸相皆空，引发离我我所的空
无我慧，证圆成实性，而了达性毕竟空之依他缘起义。 

此明法性空慧宗之要点，特别重在以遣荡遍计执而说一切法也。 



法性空慧学概论 科判   6  /  27 
 

表 5-1：（2表）二中论在一切佛法中 乙在行果中 

二
中
论
在
一
切
佛
法
中 

乙
在
行
果
中 

乙、在行果中三乘行果，在于了脱生死而证涅槃。 
生死之如何成为生死流转，与如何乃能解脱而证涅槃，其要点乃在是否随逐无明取着，

于因缘生法执有一个真实体性。 
如中论云：‘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 
此‚受‛字，于后代译为‚取‛，即执取因缘生法各各有实自体，由无明执取而造善

不善业，乃随烦恼业而流转生死也。 
解脱即：‘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 
因不执取因缘法为实，不由无明而造善恶业，乃获解脱。 
其不执取因缘法，以见诸法毕竟空故。 
谓于五阴等一切法不起执着，即于五取蕴不生执取； 
以于因缘法而不执取，即见一切法空无我性，由是即解脱生死流转而证涅槃也。 
善观法空而不起执着，乃是了生死证涅槃之最扼要处。 
般若等经论，处处明此义。 
此偈已善成立三乘观行及证出世圣果，乃法性空慧学说明行果之宗要所在。 
复有诸经论，讲到行果上最重要处，在由加行入见道； 
此为出世之交叉点。 
盖入见道前之暖、顶、忍、世第一──四加行位，有一分经论，谓忍位之下忍──忍

即定慧忍可，慧与定相应故──印一切境空； 
再进至中忍，则印能观心亦空； 
递至上忍及世第一，则双印心境俱空（世第一很短，乃上忍位最后一刹那）。 
从心境俱空即入于真见道，谓一切分别相都不可得，引生一切法毕竟空无相之智慧。 
由广修福慧资粮，种种加行，引发世第一最后刹那心境俱空之空慧，乃得入真见道位。 
但见道分真见道与相见道； 
初证入见道位时，于诸法行相都无可得，曰真见道； 
至相见道，所谓四谛、十六行相乃再生起。 
然最要紧者，即入真见道，乃证出世圣果。 
唯二乘中钝根者，见众生我空，未见法我空耳； 
而二乘利根者，亦由见法空而入。 
若大乘初地，则决定须见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才入真见道。 
此关若未通过，终住在世间心境，未能入大乘圣位之菩萨欢喜地也。 
余诸经论，或从境空、心空到俱空次第悟入。 
但扼要者，即总明一切法空慧，法性空慧宗即注重此总显一切法毕竟空也。 
西藏有此传说：‚非得真正龙树空见，不能入真见道‛。 
龙树中观空理，原即佛说诸经中法性空慧学之宗旨所在。 
观因缘生法自性皆空，非但初发心至成佛皆不离此，尤为入真见道之最要观行。 
此义在禅宗有‘把断要津，凡圣不通’之句。 
宗下之专提向上，世出世间法都不可立，都不可得，所谓‘凡圣情尽，体露真常’； 
亦即教下说一切最胜义毕竟皆空也。 
龙树依世俗言说第一义，所以有立有破，皆世俗方便。 
提婆谓破如可破，故能破言亦无自性。 
唯心言俱寂，乃悟第一义空入真见道也。 
第一义空，遍于世出世间法，体性平等，而真见道独据转凡成圣之要津，能通过此要

津者，即时转凡成圣。 
佛法总抉择谈上亦略讲到： 
‘若从策发观行、伏断妄执以言之，应以般若宗为最适。 
如建都要塞，最便克敌致果也’。 
法性空慧能摧坏妄执，得胜利果，此可通三乘行果，从初发心乃至究竟，其凡圣交叉

点，即如要塞，乃观一切因缘生法毕竟自性空而得无分别慧也。 
复次，无著菩萨之金刚般若论中，曾以金刚杵为喻。 
菩萨慧之最要者，乃是根本无分别智，亦为由世第一而入真见道之空慧也； 
即摩诃般若之根本所在。 
喻金刚杵者，金刚杵有三股、五股、七股、九股之别，故其杵皆两头颇大，中间则细

唯一股。 



法性空慧学概论 科判   7  /  27 
 

表 5-2：（2表）二中论在一切佛法中 乙在行果中 

二中
论在
一切
佛法
中 

乙在
行果
中 

此义显示菩萨行果，于世第一入真见道前，须广修福慧种种观行，行相宽广，
迄真见道后及至佛位圆满，其功德行相亦甚宽广，喻如金刚杵之两头然。 

第中心唯以一股贯穿两头，则喻摩诃般若慧是杵之中心单股，此即毕竟空无相
慧，是从世第一入真见道之要点，亦即贯穿凡圣两头之中心股也。 

法性空慧学，特明一切出世法之大乘行果，悉皆不离诸法空性，其扼要之显示，
尤在世第一入真见道之毕竟空慧。 

 

表 6：（1表）三中论在龙树诸论中分四 甲宗论之部 

三
中
论
在
龙
树
诸
论
中
分
四 

 

龙树菩萨即新译之龙猛菩萨，其生平见鸠摩罗什所译龙树菩萨传，又付法藏因缘传等。 
其生卒年代种种传说不一，如各家印度佛教史乘之记载，兹不详述。 
要之，为一般佛教史上所公认佛灭五六百年后，一创兴或继兴大乘佛法之主要人物。 
除法相唯识学外，不论若空、若密、若禅、若净，无不奉以为高祖，故为藏文系佛教

空宗、密宗之肝心，亦为汉文系佛教净、台、贤各宗所尊仰之泰斗。 
华译龙树菩萨所著书，今就集收于正续藏者以类别之，大约可分为宗论部，释经部，

集经部，颂赞部四大纲。 

甲
宗
论
之
部 

中论 
中论最为龙树菩萨发挥大乘佛法宗要之所在，亦为中国三论与天台所本，及西藏各派

所崇重。 
但其论本五百颂，在华译无单本，分见三释论。 
颂文义旨从同，而字句增减详略非一。 
十二门论姚秦鸠摩罗什一卷  
此论乃中观论之提要，为中国三论宗所宗三论之一，颂释皆出龙树，华译有而藏译无，

甚简切可贵。 
壹输卢迦论后魏瞿昙流支译不及一卷 
六十颂如理论宋施护译不及一卷 
大乘二十颂论宋施护译不及一卷 
大乘破有论宋施护译不及一卷 
此四论皆中论支分，前二种亦为藏文所有，而破有论似为二十颂释论，惟亦题龙树菩

萨造，其‘以无心故亦无有法’等句，颇含唯识义。 
闻藏文所传六论中，有一七十空性论，为华译所无。  
回诤论后魏毗目智仙瞿昙流支译一卷 
此论为龙猛立论之方法论，前中论等皆用此立论方法而立之言辩。 
此为中论师特有之论式，与后清辨等用因明量式者不同。 
此论西藏亦有。别有方便心论一卷，后魏吉迦夜译，亦题龙树菩萨造。 
然传因明论者，谓此系世亲菩萨造，考内容亦以世亲造为当。 
菩提资粮论释隋达摩笈多译六卷 
此论颂本龙树造，释论比丘自在作。 
此论颂与藏传宝鬘论隐约相近，而前后不次，广略不匀，或为另一论，或为释者传者

所变乱，未可断定； 
而说菩萨修十度行及三十相福因等，与前中论等专辨于理异。 
菩提心离相论宋施护译一卷 
此论乃密宗部经偈所作论，为汉文系藏文系密宗均所重视之要典。 
另有宋法天译菩提心观释，与此相近。 
密宗复有唐潜真撰之菩提心义，及莲华戒菩萨造、宋施护译之广释菩提心论。 
十八空论陈真谛译一卷 
释摩诃衍论姚秦筏提摩多译十卷 
此二论虽亦题龙树菩萨造及释，然察十八空论内容有谈庵摩罗识等唯识义者，殊不类

龙猛之论。 
但为真谛所译，颇堪信。 
或世亲以下论师所作，误题为龙树造。 
而释摩诃衍论乃系释起信论者，虽为日本东密所崇取，而内容庞杂，大抵断为伪书。 
并且所谓姚秦筏提摩多之译师，有无其人皆在可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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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表）三中论在龙树诸论中分四 乙释经之部 

三
中
论
在
龙
树

诸
论
中
分
四 

乙
释
经

之
部 

大智度论姚秦鸠摩罗什译一百卷 
此为大乘论中与瑜伽师地并列二大论之一，中国亦有以三论宗之三论加此一论曰四论

宗者，若天台宗极崇重之。 
依大品般若──大般若经第二会，详释诸法而辩其实相，乃为龙树广明法相之大论。 
西藏无此，故虽崇中论空义，而于辨法相则不得不取现观、俱舍及瑜伽等，汉藏应互

补充者，此亦其一。 
唯此论详第一品，已三十七卷，第二品以下仅提大意，译者云直译将十倍于是。 

故其论义已多出译人之所糅变，且依经漫谈玄要，似亦难为条段。 

十住毗婆娑论姚秦鸠摩罗什译十七卷 
毗婆娑论即释论之义，此论当系释华严十地品者。 
然未牒经文，颂释散漫，第十七卷仅释初地二地，故译全亦非五六十卷不成。 
但精要之义不多，所详在念佛往生净土及十善业道，为净土宗判余道为难行，净土道

为易行之所本，故日本之净土各宗颇重之。 
 

表 8：（1表）三中论在龙树诸论中分四 丙集经之部 

三中
论在
龙树
诸论
中分
四 

丙集
经之
部 

福盖正行所集经宋日称等译十二卷 
此为采集经文组成，故不名论而名经。 
内容大抵为劝世间人行善修福之导俗书，或从宝鬘颂意集经义曼衍以成。 

菩提行经宋天息灾译 
此在藏译，乃寂天菩萨造颂及释之菩提行论，华译题为经集及系龙树集颂，不

知因何致误如此？ 
且考其内容，般若度颂颇多与唯识师争辩处，可决为后期中观师若寂天等造，

非龙猛本。 
 

表 9：（1表）三中论在龙树诸论中分四 丁颂赞之部 

三
中
论
在
龙

树
诸
论
中
分
四 

丁
颂

赞
之
部 

为禅陀伽王说法要偈刘宋求那跋陀那译不及一卷 
劝发诸王要偈刘宋僧伽跋摩译不及一卷 
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唐义净译同上 
此三为一本三译，以唐译为简明，乃一首劝一亲友国王信佛行善之长诗，亦近于从宝

鬘论五品中离出之一品。 

赞法界颂宋施护译 
广大发愿颂同上 
十二礼赞阿弥陀佛文禅那崛多别译 
此三为赞法赞佛及发愿偈之可唱诵者，赞法界颂或即藏传之赞般若颂。 
此赞颂如造论释之，亦可为论本之颂。 

华译龙猛菩萨所著书略备于是。 
此四部门中除去其可疑者及重译者，计宗论十，前七是研究之空性，而第八是立论之

方法，第九第十明成满菩提之资粮或方便。 
故可云前八为般若，而后二为方便； 
般若方便和合，而大乘解行备。 
计释经二。 
智度详法相，而十住弘净土，设能将智度所辨法相整理而条贯之，未尝不可成为摩诃

般若对法藏也。 
计集经一，可为菩萨涉俗利世之敷化。 

计颂赞四，一为政治领袖所当吟味，三为大乘行者或净土行者应常涵咏。 
合计之得十七种，以编成一龙猛菩萨丛书，足为总持大乘真俗二谛法门矣。 
龙树诸论显以究明空性之前七论为宗本，而最要者则唯中论，以十二门论为中论之简

略，而其余壹输卢迦等更不过中论之支分，故龙树学可代表法性空慧学，中论又可代表
龙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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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表）四中论在印度诸释中分六 甲提婆诸论 

四
中
论
在
印
度
诸
释
中
分
六 

 

依据罗什三藏所传，其时印度的中论释有数十种之多，不但佛教学者，即一般普通的
学问家都得要研究。 

罗什在相传上有其一贯的世系，它即是第六代，所以中论传来中国很早，且是正统的
嫡传。 

中论盛行印度时，注述虽多，现在只就可以查考研究到的来讲，分为六条： 

甲
提
婆
诸
论 

甲、提婆诸论提婆，有的译为圣天，提婆译天，圣天犹云圣者提婆，乃是对它的尊称。
他是龙树第一传的大弟子，鸠摩罗什即由提婆相传而来。 

中国的三论，龙树、提婆二者并重，罗什为第六代，即由提婆等起。 
西藏所传于龙树、提婆称为圣父子，都是一样的崇重，但提婆所著论中、无中论注释

──也许印度有过。 
总观华译提婆菩萨所著书，除菩萨本生鬘论非其著书外，余有百论及大乘广百论释。 
百论原是颂文，罗什译为散文，论中夹注有‚修妒路‛之句，即为本颂。 
婆薮开士释，从僧肇序文看来，婆薮即天亲也； 
有传非唯识宗之天亲，因同名者甚多。 
广百论释，颂即原颂，释为护法菩萨着。 
这两种，根本就是百论颂，因有二释，分为二本。 
另有百字论，破外道小乘四宗论，破外道小乘涅槃论，都很短，不过是百论支流。 
除此之外，有大丈夫论，就是说菩萨如何广行布施，施舍内外诸财，精进修诸波罗密

多。 
所以，考起来，提婆论之译传中国者，根本论只有百论与大丈夫论二种，其余皆是百

论的支义。 
广百论穷般若智境，大丈夫论满菩提心行，则于修慧修福，皆已具足圆满。 
故从前五论以修慧，后一论以修福，即堪为悲智双运之菩萨，成福慧两足之世尊。 
就百论说，乃破邪计执而明诸法空性，与中论宗旨一贯，也就是申明中论义。 
也可说中论为体，百论为用，以中论义破外道一切邪执，所以百论也是以中论为基本。 

 

表 11：（1表）四中论在印度诸释中分六 乙中论梵志青目释 

四中
论在
印度
诸释
中分
六 

乙中
论梵
志青
目释 

乙、中论梵志青目释中论即华译所传者，本颂为龙树造，散文梵志青目释。 
梵志即婆罗门，可见当时学者多研究中论。 
罗什说他所释能得龙树本意，不过文句稍有缺漏，罗什译时曾予以添补，闻西

藏所传龙猛自释之无畏论与此论相近。 
但梵志青目释，译传中国很早，而中论传入西藏很迟。 
大概是西藏，误传青目释为龙树的自释。 
中论青目释，素为中国讲习中论共同引用的通依本，尤为三论宗立宗的根本所

依。 
 

表 12：（1表）四中论在印度诸释中分六 丙顺中论义入般若法门 

四中
论在

印度
诸释
中分
六 

丙顺

中论
义入
般若
法门 

丙、顺中论义入般若法门此论题龙胜菩萨造，无著菩萨释。 
翻译很早，在北朝元魏时菩提流支就译传中国了。 

虽云无著释，但不是依照颂文别释，只是取中论义顺义发挥而入般若法门的。 
龙胜在嘉祥大师的考证，就是龙树，因龙胜与后译的龙猛意思相近，这是诸释

论中的较早者。 
顺中论义释得很坚固锋利，与龙树论一样，有什么妄想分别，都能降伏，使当

下冰消瓦解。 
 

表 13：（1表）四中论在印度诸释中分六 丁大乘中观论释 

四中论
在印度
诸释中
分六 

丁大乘
中观论
释 

丁、大乘中观论释为印度安慧菩萨造，在中国翻译较迟，系宋惟净共法护
等译。 

安慧比清辨早，乃唯识师中较与中观论相近者。 
然亦犹如护法菩萨之释圣天广百论，或不为中观论师所重，故西藏不传。 
但足以代表中论的一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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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表）四中论在印度诸释中分六 戊般若灯论释 

四中
论在
印度
诸释
中分
六 

戊般
若灯
论释 

戊、般若灯论释中国所传，亦即解释中论五百颂的，由此知中论亦名般若灯论。 
释题分别明菩萨造，考分别明，即奘译清辨，分别即辨，明即清也。 
此为印度后期与唯识论师互相辨难的中观论师，也是中论中重要的一派。 
这论是唐朝波罗颇密多罗译，共十五卷，因为译文不甚明晰，中国很少讲授和

研究。 
闻在西藏所传的还要详尽些。 

 

表 15：（1表）四中论在印度诸释中分六 己入中论 

四
中
论
在
印
度
诸
释
中
分
六 

己
入
中
论 

己、入中论西藏所传，还有佛护论，及月称的显句论。 
而静命、静贤诸论师的释论亦不传。 
除佛护，余师都在清辨之后，都是与唯识论互相辩论的。 
月称的入中论，现在法尊比丘已在翻译。 
以中论看来，是取中论义，而不是解释中论颂的； 
是另造的一部论，解释菩萨十地，犹之十住毗婆沙。 
在讲六地时，以中论义广为发挥。 
在西藏，虽也传有龙树本颂和释论，但讲中观见者，都特重月称入中论义，故此论也

是中观宗──一大派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论释，虽没有详释本颂，观入中论的题义，
即知其能入中论之深义了。 

以上印度各释论，在中国还以鸠摩罗什所传青目释为根本，正如西藏所传视为龙树自
释一样。 

论中有一段明造论因缘云： 
‘佛灭度后后五百岁，像法中人根转钝，深着诸法，求十二因缘、五阴、十二入、十

八界等决定相，不知佛意，但著文字’。 
这是针对一切有部的所执和小乘部派中互相争执而说的。 
‘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即生见疑： 
若都毕竟空，云何分别有罪福报应等？ 
如是则无世谛、第一义谛，取是空相而起贪着，于毕竟空生种种过’。 
闻到大乘的空义，不知其所以空，便生执见和疑惑； 
以为一切都空，云何有善恶报应的世俗谛？ 
既无世俗谛，也就没有第一义谛，岂不一切都断灭了吗？ 
另外还有取着决定的空相，起偏执空见的方广道人。 
有这执有着空的偏见，故于毕竟空义不能明了，生起种种的过失，成为常见和断见。 
龙树菩萨为双破有无二边见故，造此中论。 
这是说明龙树造论的本旨，很重要的一段。 
因此，研究中论虽不可不及印度诸释，而研究印度诸释，尤须明此龙树造论的本旨，

方不为后代诤论所迷乱。 
 

表 16-1：（2表）五中论在中国诸宗中分四 甲三论宗 

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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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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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分
四 

甲
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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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由罗什三藏所传，始有三论宗和四论宗，在历史上说，三论宗算是最早。 
当时，罗什翻译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时，即与学者讲习，展转相授，

成为后来的三论宗。 
但当时尚无明显的三论宗派相传，这要到梁武帝时的摄山僧朗法师专弘三论，才明显

的建立为宗。 
直溯渊源，当推罗什三藏及其门下的僧肇，僧睿二师。 
僧肇，没有三论的著述，也不传其是专讲三论者，不过他很能得三论意而自造论发挥，

为后来讲究三论宗的所推崇。 
他着的论，内分三篇： 
一、物不迁论，二、不真空论，三、般若无知论。 
涅槃无名与宝藏论，考系他人造，故不列入。 
以上三篇，为其真着，都很能得般若经意，正是以中论意发挥般若的著述。 
物不迁论的物，即是因缘生法，不迁即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八不中道义。 
不真空，不真乃虚假义，谓假名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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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2表）五中论在中国诸宗中分四 甲三论宗 

五
中
论
在
中
国
诸
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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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甲
三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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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是无分别慧，非吾人心思口议之所谓知，普照一切无知不知相可得，故名无知。 
这些都是依般若中论义正明法性空慧的。 
还有肇作的百论序，也是三论宗所推崇的主要文献。 
僧睿著有中论序。 
其释中论题曰： 
‘以中为名者，照其实也；以论为称者，尽其言也’。 
又‘大智释论之渊博，十二门论观之精诣，百论治外以闲邪，斯论祛内以流滞’。 
照之于心为中观，言之于口为中论，中即中道实相，这是嘉祥大师对于序的解释； 
故斯序亦为三论宗所推重。 
因此序中说有四论，便为后来立四论宗的滥觞，四论即加大智度论为四。 
但在唐朝均正法师所传，有于三论外别加成实论为四论宗的； 
但此是为后来三论宗所破的成实师。 
因罗什后三论隐没不彰，有专弘成实论者，谓成实即等于三论，三乘同明空理，三论

为略，成实论为广，合为四论宗，实即成实宗。 
后来为摄山法师──高丽人──所破，师秉关内宗义，广为发挥而破成实，判其为小

乘，非大乘论，不足与大乘三论妙理相比。 
在三论中，说以空故能成诸法，凡有所执皆是虚妄，广用即假即中的空义而破斥。 
因此，成实论在摄山后，大家都公认为小乘宗了。 
摄山法师再传下去，就是嘉祥大师。 
嘉祥以寺得名，寺在浙江绍兴。 
师原名吉藏，著有三论疏流传后世──唐季失传，清季始由日本取回──，真是盛弘

三论的一位大师。 
他远秉罗什三藏和僧肇，僧睿，近绍摄山大师，故三论宗的确立，在这时才完备。 
宗义在破邪显正，先破外道，次破小乘，三破有所得大乘。 
对于外道只破其执──凡外之戒善禅定法亦收之，其他诸执皆破而收之。 
因为大小乘理原即佛说，但不了其意便起执见，若破其执，即是究竟佛法。 
是故遍破一切执，遍申一切义；一切执无不破，一切义无不申； 
所以各部派的执见遂被破除而义无不彰。 
它在教法上只分大小二乘，于大乘中不再分权实渐顿。 
因大小乘的境、行、果，佛说应机有别，而大乘并无什么差别。 
然又说三种法轮──根本法论，华严；从本起末，阿含等； 
摄末归本，法华涅槃，则颇与天台、贤首家相近。 
除专弘三论外，更弘法华、维摩。 
他讲中、百论，每部都讲数十次以上，实是中国法性空慧学中的一位主要论师。 

 

表 17-1：（2表）五中论在中国诸宗中分四 乙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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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宗对百论和十二门论，颇少讲到，多用中论和大智度论； 
但中论已包含百论、十二门论，故与僧睿之四论宗相近。 
论重大智度，经重法华、涅槃、般若，著述中所引以大智度论文为最多，对中论义也

有特别发挥的地方。 
如立四教、三观，中论也是其根据，故推崇龙树菩萨为第一代高祖。 
本中论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假名，亦名中道义’一偈，开为四教： 
初句为藏教，次句为通教，三句为别教，四句为圆教。 
但并不是呆定的看法，又可为四教的三观： 
如观因缘生法要由分析故空，是藏教析空观； 
当体即空是通教体空观； 
空中有无量假名相因果差别名别教； 
从即空即假所显‚唯佛与佛乃能究竟的中道实相‛是圆教。 
或依此偈明次第三观，或以因缘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一偈，总讲为圆教的三观，故此

颂为天台宗的根本要义。 
其讲般若经，注重分为共般若和不共般若； 
共般若谓三乘同证般若空，如金刚经云：‘三乘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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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2表）五中论在中国诸宗中分四 乙天台宗 

五中论在
中国诸宗
中分四 

乙天
台宗 

见浅者即见共般若空义，见深者则见即空即假即中为大乘之不共般若。 
故判般若经为通别圆教； 
见浅者即通教，见深者即别圆教。 
空即因缘，有无量差别，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即是不共中道。 
故中论亦为天台宗的根本。 

 

表 18：（1表）五中论在中国诸宗中分四 丙华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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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宗最根本的法界观，第一是真空绝相观，明一切法毕竟不可得，诸法究竟真空，离
一切相，亦多依中论发挥其义。 

又在所立的五教中讲空始教时，明一切皆空以破法相，每引中、百论文。 
有的地方，也说龙树空义可通终教、顿教、圆教，但后来传龙树空义者，只能通空始

教。 
又贤首所传的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其中有这样一段： 
‘大原寺翻经中天竺三藏法师地婆诃罗，唐言日照，说云： 
近代中天竺那兰陀寺，同时有二大德论师： 
一名戒贤，一名智光。 
并神解超伦，声高五印，六师稽颡，异部归依，大乘学人之仰如日月，天竺独步，轨

范成规，遂各守一宗，互为矛盾。 
一、戒贤论师，远承弥勒、无著，近踵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明法相

大乘，广分名数，用三教开宗，显自所依为真了义。 
谓：佛初于鹿园转四谛小乘法轮，虽说人空，翻诸外道，然于缘生定说实有。 
第二时中，虽依遍计所执而说诸法自性皆空，翻彼小乘，然于依他、圆成犹未说有。 
第三时中，就大乘正理，具说三性三无性等，方为尽理。 
是故于因缘生法，初时唯说有，则堕有边； 
次说于空，则堕空边； 
既各堕边，俱非了义。 
后时俱说所执性空，余二唯有，契会中道，方为了义。 
是故依此所说，判般若等经多说空宗是第二教摄，非为了义，此依解深密经判也。 
二、智光论师，远承文殊、龙树，近禀青目、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显无相

大乘，广辨真空，亦以三教开宗，显自所依真为了义。 
谓佛初鹿园，为诸小根转于四谛小乘法轮，说心境俱有。 
次于第二时，为中根说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即唯识义等； 
以根犹劣，故未能令入平等真空，故作是说。 
于第三时，方为上根说此无相大乘，显心境俱空平等一味，为真了义。 
又初则为破外道自性等，故说因缘生法决定是有； 
次则为破小乘实有，说此缘生但是假有，以恐彼怖畏真空，故犹存有而接引之； 
第三方就究竟大乘，说此缘生即是性空，平等一相，此亦是入法之渐次也。 
则依此说，判法相大乘有所得等为第二教，非了义也。 
此三教次第，智光法师般若灯论释中，引大乘妙智经所说。 
是故依此教理，般若等经是真了义，余法相名数是方便说耳。’ 
按：玄奘三藏传智光是戒贤的学徒，也许是戒贤故后别弘三论，或许是另有一个同名

的，没有详考。 
戒贤传深密三时，智光传般若三时，二家三时教的相比，贤首于所分五教的始教中，

说法相为分始教，三论为空始教，都是始教。 
但对此二种三时也有持平的解释，谓二种了义，依义理深入上，以空宗所说为优； 
以教法具备上，则法相所说较善云。 

 

表 19：（1表）五中论在中国诸宗中分四 丁唯识宗 

五中论
在中国
诸宗中
分四 

丁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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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宗在中国的相传上，不但没有违拒龙树学，且都是承受其义的。 
在讲明胜义时，也都说一切法空无自相。 
无著、天亲、护法诸论师，有中论或百论释，并依空义而发挥唯识。 
不过、护法、戒贤与清辨，则有互相诤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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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表）六中论八不缘起偈分三 甲列举论文 

六
中
论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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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三 

 

八不缘起偈，是中论五百颂开首的两偈，是龙树菩萨用来赞佛的。 
能说这八不缘起的，必定是最善能灭除一切戏论的，他是谁？ 
就是伟大的佛陀。 
佛陀是这八不缘起的善说者，所以我──龙树要至诚恭敬地向他稽首顶礼。 
在文句上看，这是论前的赞佛偈； 
但其依之以赞佛的，是所善说的八不缘起法。 
这法，就是全论的宗旨所在，以下二十七品所说的，无非是分别广明缘起的八不义，

给这八不义以详细的解说罢了。 
所以，这八不偈就是全论的大意和总纲，要研究法性空慧学的人，必先好好研究它。 
现在就分作几段来讲明。 

甲
列
举
论
文 

中论在中国，没有龙树本颂的单译本，只有散见于三种释论中的。 
但诸释论对这八不偈所用的文句，多少有点出入，为要考究明白，先把诸译异文列举

出来。 
鸠摩罗什译的中论青目释之八不偈云：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 
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 
安慧中观论释本中，将第一句倒装作： 
‘不灭亦不生’。第三句谓‘不一不种种’，他把‘异’字叫做‘种种’。 
而第四句，他把‘出’字换作‘去’字，译为‘不来亦不去’。 
再考清辨的般若灯论释，第一句和中观论释一样的倒装作‘不灭亦不起’； 
同时，他又把‘生’字改作‘起’字了。 
第三四两句，和中观论释同作：‘不一不种种，不来亦不去’。 
还有，青目释中能说是因缘的‘因缘’二字，在其他两种释本，都是‚缘起‛。 
这些用字的不同，从简单的字义上说，是没有出入的，如从没有而成为有叫‚生起‛，

从一据点范围中向外进发叫‚出去‛； 
这‚生‛与‚起‛，‚出‛与‚去‛，不但字义相同，而且常是连在一起用的。 
别‚异‛就是‚种种‛，因‚种种‛不一，彼此别‚异‛，所以‚异‛和‚种种‛的意

义，也是没有差别的。 
 

表 21-1：（3表）六中论八不缘起偈分三 乙释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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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释论中对这八不偈义的解说，各有特点；今且摘要一谈。 
第一、中论青目释对这八不偈，分作两重来解说： 
一、征理：一切缘起法的因果是一呢？是异呢？因中是先有果呢？ 
是先无果呢？是从自体生呢？是从他生呢？或是从自他共生呢？ 
这样从种种方面去推求他的生相，结果都不能成立； 
所以，一切诸法都是‚不生‛的。 
依生说灭，有生才有灭，现在生既是无，灭也当然不可得，所以是‚不灭‛。 
明白了这不生不灭的道理，那不常不断，不来不出，不一不异的意义也就可以推知了。 
可是有一种人虽信受不生不灭的道理，却别作或常或断的计执，所以须再明白说‚不

常不断‛来破斥。 
如是，因别有执一执异、执来执出者，论中就各对其计度执着，重重破斥。 
说明缘起的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出； 
是总指全部论文，不外就是说此八不缘起义。 
二、就事：譬如一粒谷子，它是因缘所生的缘起法； 
这谷子是什么时候从无而有──生起的呢？ 
我们向上推，就是推到劫初，也终求不出谷子从无而有──生起的第一颗。 
就是现代科学家研究生物的起源，还是一样的得不到结果。 
现前的谷子当然是从谷种生，但谷种还有能生的谷种，如是展转推求，其最初一种谷

从何而生？ 
是无法解答的。 
由此科学家只能说是从他世界飞来的； 
但这只是转个弯，并不是得到解决，因为他世界的谷子又是从何而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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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3表）六中论八不缘起偈分三 乙释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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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的方法，从化学原素中去种种化合，要找出生物来，但终究是无所得。 
于是仍只可说为生物起源不可知，或随着一般愚人们，也只好说是上帝造的了。 
我们若不承认这妄计的上帝来创造，只有相信这谷子本是‚不生‛。 
同时、谷也是不灭的。 
假使劫初以来的谷子是灭了，我们还有每日作米饭吃的谷子吗？ 
以后它还是要继续流转下去，所以不但过去现在不灭，未来还是永远不灭的。 
若说不灭，这谷子便是常了吗？ 
谷子抽芽的时候已不是原样的一粒谷种的时候，由芽还要抽茎、长叶、开花乃再结许

多谷子，它不是永远的一颗谷子，怎么可说它是常呢？ 
但是那芽还是那谷的芽，茎、叶、花、果都还是谷的茎、叶、花、果，它们都是谷的

延续，所以是不断的。 
若说不断就是一，那么谷芽应该就是谷种，如是抽的枝、长的叶、开的花，都应不可

得！ 
但芽是芽乃至花是花，便不是一。 
若说不一则异，则芽还是谷之芽，茎、叶、花、果亦然； 
种谷种绝不会得瓜的果，可见还是不异的。 
谷芽自谷种中现起的，不同树外的鸟来树上，所以不来。 
洞中有蛇，所以说蛇从洞出； 
把谷子打破，怎样也找不出芽、茎、花在里面，所以也不是从谷出的。 
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的多数吃米，现在就这大家天天接触到的最现实又最平凡的一粒

谷子，遍寻它的生、灭、常、断、一、异、来、出诸相，都不可得，都没有决定的生相
等可以安立，所以这颗谷子就是八不的谷子。 

由这谷子的一件事为例，我们就应该依之以观察一切的事。 
从眼前的桌椅、器具、屋舍、林园，乃至大地、虚空，再反观到自己身根，心念的起

灭，当下推求其生、灭、常、断、一、异、来、出、皆不可得。 
研究中论的人，须在现前世界身心上注意观察，久久纯熟，自能引发空慧。 
这样学习，才能当下得到受用，所以青目拈出这最平凡的谷子为例来说明。 
八不缘起义，是很切要的。 
第二、中观论释： 
安慧论师在这部论释中，是以唯识的三性义来讲的。 
所以他解说八不，谓就依他起的世俗谛说，能表──表现，亦即变现──识中，得有

所表现的缘起生灭等，所以在不离于识的范畴中可有某法之因缘生、刹那灭，乃至断、
常、一、异、来、去的意义可得。 

如果在这缘起法上执有离识以外的决定实法，而去分别计执是生是灭等，这是遍计性
了，遍计所执法是无体的。 

在这无体的遍计执上，一切生、灭、断、常、一、异、来、去的相皆不可得的。 
譬如龟毛、兔角，它根本就是没有，又怎么可以说有龟毛生、龟毛灭，乃至兔角来、

兔角去呢？ 
所以是‚不灭亦不生‛乃至‚不来亦不去‛的。 
有了这遍计执，则对于依他起法不能明了； 
如果破除了这个遍计妄执，则于世俗缘起自能显明，而同时亦获证胜义圆成了。 
这纯粹依唯识理解说的八不义； 
简括的说，就是依他可有，遍计则无。 
第三、般若灯论释： 
清辨论师在这里面分为总、别二义来解释。 
就总义说：在世俗谛上，一切缘起法是可以安立有生、灭、断、常等的； 
但在胜义谛的佛智境界上，则生、灭等义皆不可得，故说八不。 
又约别义说： 
在胜义谛上说不灭、不生、不一、不异，在世俗谛上说不断、不常，在真俗二谛上俱

说不来、不去。 
虽有后面的分别说，在清辨全论的宗旨，是在总义中世俗谛上可有生灭等，胜义谛则

不可得； 
故说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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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3表）六中论八不缘起偈分三 乙释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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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对于八不的解释中，我们便可以窥见各释论全部的宗旨了。 
如中观论释，是依于唯识三性义，所以都是说遍计无、依他有。 
般若灯论释，则都是说胜义空而世俗有。 
对这八不偈，其他还有很多种的论释，可惜在中国都没有译传。 
现在翻译中的月称论师入中论，也没有专释这八不义的地方。 
但就是其论文看来，他很注重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之道理，和缘起

无自性义，这就是他的宗义所在。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引用来解说这偈颂： 
一切缘起法都是无自性的，则无自他对立，所以不从自生他生，当然也不是自他共生，

更不是无因而生的。 
那么，就是不生了； 
如是不灭，不常，不断等，皆可推知了。 

 

表 22-1：（2表）六中论八不缘起偈分三 丙文义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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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论文抉择诸释文句的同异，假使不关义理的，我们现在不再问它。 
但中论青目释的‚不生亦不灭‛，余二释皆移臵‚不灭‛在前面，这在般若灯论释中，

还有提出问难的解答： 
谓灭生等无一定之次序，先后循环无端，故先说不灭； 
假使先说生而后说灭，则就以生为始起； 
为显示没有始终的观念，所以先说不灭。 
考之藏文的佛护中观论释及月称显句论，亦都作如此说，而佛护说之尤详，则清辨亦

是承袭于佛护之说了。 
不过就后面的论文看来，接着这八不偈的，就是‚诸法不自生‛等明不生之偈颂。 
这八不既然是全论的纲要，那么论中先说不生，八不偈中亦仍以不生在前，比较适当。 
所以就龙树本论上说，应以不生在前； 
就循环无端上说，不灭在前，亦无不可。 
‚因缘‛与‚缘起‛，是翻译名词不同的关系。 
大凡古译都作‚因缘‛，如十二缘起之译作‚十二因缘‛是。 
在名义上，应以缘起的义理比较充足； 
因缘只能指因，缘起则双括因果。 
此中‚能说是因缘‛的因缘，乃明种种因果义，所以应以‚缘起‛二字为宜。 
又考藏译论颂都以能说是缘起句为颂之首句，而华译则移臵在后； 
此系华梵文法不同，义无差异。 
２．释义抉择在前面提及的几部释论中，安慧是就依他有遍计无来解释的，清辨是就

世俗有胜义无来说的。 
就龙树论颂以观之，都不免有点拘泥。 
因为龙树的颂意，是很圆活的，并不须一规定的方式来说明，所以都不及青目释的直

观身心世界一切缘起法而说，来得透澈清楚。 
而青目征理释中统指后面二十七品都是广释这义的，这八不义就遍在全论。 
那么，月称以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的道理来解说八不义，其所依

就是龙树本颂中的文句，所以也就可以包括在青目的征理释中了。 
至其就事释，就现前的事指点，使我们当下妄执冰消而心境明彻，更是切要。 
从前武则天一日在金銮殿请问贤首国师的法界观义，国师就以殿前的一只金狮子为题

材，而广为发挥六相、十玄的法界观义，随拈一法皆为法界，无事不可以说明； 
举一谷以说明八不义，亦复如是。 
这对上根利智的人，甚至可以不用言说，只举一粒谷子给他看，就可以当下彻了。 
所以这种八不缘起观，是我们研究学习的人最好的方法。 
贤首国师的十二门论宗致义记里，也有一段说缘起的文，虽不是直接解释八不义的，

但说义非常精要，和中论义也很相顺，现在且把它引录来这里： 
‘谓诸法起无不从缘，从缘有故必无自性； 
由无自性所以从缘。 
缘有、性无，更无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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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2表）六中论八不缘起偈分三 丙文义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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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约缘有万差，名为俗谛； 
约无性一味，名为真谛。 
是故于一缘起，二理不杂，名为二谛。 
缘起无二，双离两边，名为中道’。 
至于我从前抉择过的六种缘起义，所谓： 
六大缘起，业感缘起，无明缘起，空慧缘起──即真如或法性缘起，赖耶缘起，

法界缘起。 
中论的缘起义，自属于空性缘起或无明缘起，但二十六品兼明业感缘起，而贤

首的解说，可通于法界缘起了。 
 

表 23：（1表）七中论前二十五品分二 甲列品名 

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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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论，相传有五百颂，分二十七品，然中国所传者，不满五百颂，仅四百六七十颂。 
而所传之五百颂、二十七品，藏文本亦符此数，则中国颂数之不足，或由译者约束摄

收而减少，或梵文原系举其概数耶？ 
颂文之二十七品，概分前二十五品与后二品为两大段落，以前二十五品与后二品，其

所明义，显然大有区别焉。 
各释论上亦明白指出； 
中国所传中论，谓前二十五品是以摩诃衍法入第一义，后二品别以声闻法入第一义。 
现在就大段落上，将前二十五品摄为一类，提要而说。 
但举中论为代表以说明法性空慧学，故不能于中论各品文义逐为解释。 
于前二十五品，分三节说之： 

甲
列
品
名 

依中论为破因缘品第一； 
破去来品第二； 
破六情品第三； 
破五阴品第四； 
破六种品第五； 
破染染者品第六； 
观三相品第七； 
破作作者品第八； 
破本住品第九；破然可然品第十； 
破本际品第十一；破苦品第十二； 
破行品第十三；破合品第十四； 
观有无品第十五；观缚解品第十六； 
观业品第十七；观法品第十八； 
观时品第十九；观因果品第二十； 
观成坏品第二十一；观如来品第二十二； 
观颠倒品第二十三；观四谛品第二十四； 
观涅槃品第二十五。 
斯为中论之二十五品名目，于字面观察，多分甚为明了。 
然亦有须于字面各为说明者，如破六情之六情二字为古译，后来译为六根； 
文内叙六情对六尘生六识，是包括十二处、十八界而言也。 
五阴即五蕴，乃无不熟知者。 
此译六种，即后译六大──地、水、火、风、空、识，或六界，界者界别，种者种别，

故六种即六界。 
染染者，上一染字为烦恼，染者为众生。 
观三相，即有为法生、异、灭之三相，或云生、住、灭。 
作作者，作即作业，作者谓能造业之众生。 
本住在论文内是指神我而言，执有本来常住的精神自我，是此所破。 
然可然者，前面计有作、作者，举然可然为喻，故逐破之。 
本际、指众生生死之原始。 
其余破苦等，字面易解，勿繁赘述。 
观成坏，非唯指世界成坏而言，即得非得及理之成立不成立，亦皆摄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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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5表）七中论前二十五品分二 乙释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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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之中论解说中，且说三论宗集大成之嘉祥疏略提其要。 
于此二十五品，对品名上欲窥出段落与条理，甚是不易。 
如于各品题表面观察，可以看出前十四品用破，十五品起用观。 
从字面上可说为前十四品为破斥，后十一品为观照，然与实际文义不合。 
且就字面亦不一定，如前十四品中第七品亦名观三相也。 
此以摩诃衍入第一义之前二十五品，实际都是以中观方法，遍种种法推察下去，毕竟

不能成立，毕竟空无所得，故观即是破。 
观破可为悟他──凡夫、外道、小乘、有所得大乘言，亦可为自心中有种种执见，用

此观破。 
起观察时，遍于自他心中之所执所立，推求到究竟都不可得，同时亦即为破了； 
是故不能以观破而分。 
更加观察，终觅不出次序条理，因为以中观之观法，一气观到底，遍观一切法，遍破

一切执，原不能决定分析其次序出来。 
但三论宗师专讲中论，由罗什相传迄嘉祥之解释，大概分有如斯之系统： 
破因缘至观业之前十七品，破人法明实相。 
人者，有情众生之谓； 
法者，诸法也； 
谓前十七品破所执之人我法我，以明达诸法实相也。 
中者，照其实也，观照都是不可得故空。 
然苟有一人焉，于空又生空执，则此空又不空矣。 
破人法者：如染即烦恼，作即造业，及破六种、五阴、六情等，是为破法； 
破染者、作者及本住为破人，故云破人法而明实相也。 
此前十七品又分两周： 
从破因缘至观三相为破人法第一周，以观三相已尽破有为无为不可得也。 
第一周遍已，利根者了达人法不可得，即明实相。 
钝根者虽历一周，复起执着，与法空相抗，故又须后十品历观第二周。 
前七品至观三相品，以观人法俱空故； 
至第八品起作作者计： 
谓佛法常言作业受报，今亦被破，宁不谤业果而成断灭见耶？ 
此必不然，故须第二周再破人法而明实相。 
随根之利钝，分为二周之破焉。 
复次，第十八观法品，则为观法实相以明得益。 
由前已历二周，迄第十八观法品，总观诸法实相，获证三乘圣果之利益。 
后七品则为再破执，明实相，从中观法观一切法本一气呵成，利智者，举一而反三，

闻一而知万，由第一周了达，后品品亦尔。 
如觉知一星之火是热，即知世界之火皆热； 
观此一法空，即知一切法皆空。 
此又须再破执明实相者，就最钝根言，因于前观法上尚不能得益，故再起执，为令无

再疑滞，乃再破执破到究竟，令明实相也。 
另一解者，谓前十七品破凡情上──外凡内凡──一切执； 
破已、十八品得益而证圣果； 
然于圣智境上尚有微细疑执，如云： 
‚初地不知二地事‛等，故深破之，破尽微细所执，乃明究竟实相。 
此据嘉祥疏所分之条理，略可明其纲要焉。 

次出今解： 
嘉祥于所观人法不分层次，从初观到底，皆明实相，与中论之义甚相契合。 
今别出新解，乃依所观法上而分出其条理耳。 

由此，于二十五品乃得较详细之次第。 
谓以前二品为作观方式，即能观方法； 
用何方式而作中观？ 
其观一切法之基本方式，即彼因缘去来之二品也。 
破因缘是观因缘生法，总别观因缘、所缘、增上缘等生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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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5表）七中论前二十五品分二 乙释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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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来亦曰三去： 
谓已去、未去、去时。今破因缘与破缘起义相同，即破因果也。 
基本在明此彼不可得，以平常能起一种分别，构成思想施设名相，其根本条件，在有

彼此； 
因缘生果，谓从彼因缘得生此果，必先有此彼对待关系，乃有生灭，先有此彼成立，

才得生起分别思想，建立起名想。 
彼此方式，即论理学最基本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同一律谓此是此，矛盾律谓此非彼，排中律谓定无彼此之中间，此彼不立，则分别无

从生起，何有思想名相可立。 
又如新论理学辩证法，从‚动‛上明，若有时间先后形式，虽无空间此彼相对，然可

有先后相对，此彼不可得，机械逻辑已不成立，若动亦无动，则前后不可得，由是辩证
法难成立。 

想名之范畴不有，分别自然无起，故特以此二品为作观方式。 
破因缘品正明此彼不可得，亦借先后不可得为助； 
破去来品正明先后不可得，也借此彼不可得为助。 
使分别无从生起，真是口欲言而辞丧，心欲缘而虑亡。 
在中论文上可举例而谈‘果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 
以果无有故，缘非缘亦无’。 
若用符号表示，则果为‚此‛，缘则为‚彼‛； 
借先后不可得而明此彼之不可得。 
问：果从缘生，为缘中先有果耶，先无果耶？ 
若缘先有果，此果即不须再生； 
若缘中先无果，则缘果无关，无关果之缘则无异非缘矣。 
亦如水土为生花木之缘，虚空则为非缘，设此水土之缘中本无花木关系，则等同虚空

非缘，缘尚不可生，况非缘可生耶？ 
以此果无从得有故，对果而说之彼缘，亦不可得； 
对缘所说非缘，自更不可得也。 
复次，先后不可得如去来品云： 
‘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时亦无去’。 
去作‚动‛讲，去如何有？ 
已去则既已过去，岂再有去？ 
未去则尚未去，何能有去？苟言去时有去，且询去时谓何？ 
若云已去、未去之间，则已去、未去且无可得，如何更有已去、未去间的去时！ 
更借助于此彼而破先后时，尚有种种方式，如： 
由‚去者‛、‚去处‛、‚去法‛而有去，例观察‚飞鸟向虚空去‛，去者待去法、去处

而有，而去法、去处亦待去者而有； 
去法去处未有故，去者不得有，去者不有故，去法、去处亦不得有。 
以此为作观方式，遍观一切法，自然毕竟空无所得。 
故其余各品，均以此二品为作观方式。 
前明甚深空观；后二十三品明所观事理。 
初观世间法，第三品至第十七品。 
此中又先观世出世通法，如俱舍先言界品根品之所依通法也。 
六情、五阴、六种，乃有情世间器世间之所依，即三乘圣者亦依根尘诸法，以中观方

式观察世出世间所依之六情等，此彼不可得，先后亦不可得，由是没有分别可以生起，
遑言由分别而起执着。 

次观世间生死法，谓惑业苦，同俱舍论烦恼品、业品、生死品。 
此中先依惑业苦别观，又先观惑； 
第六品染即烦恼、或无明等。 
染者、谓众生由烦恼流转，更从生烦恼境上详审，即第七观三相也。 
次观业者，即破作作者，乃至破然可然三品，一一观破。 
后观苦，即破本际至破行三品； 
先明众生生死无始，固非上帝等造； 
进观苦苦者，及生老病死等行，此彼先后不可得故，何能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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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5表）七中论前二十五品分二 乙释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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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释惑、业、苦余疑。 
计惑由染染者染境合起，故再破合。 
观有无者；有且本不有，何有对有之无？ 
则起惑之境都不可得。 
十六缚解品是释苦余疑； 
无缚缚者故，亦无解脱，所谓‘诸行生灭相，不缚亦不解，众生如先说，不缚亦不解’。 
观业品疑一切空岂不坏业？ 
故说颂曰：‘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常；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 
虽空不断，故业果亦不失也。 
以上观世间法竟。 
前二十五品已讲作观方式之第一二品，及所观事理中第一观世间法之第三至第十七

品，今讲第二观出世法，共有八品。 
此又分二： 

 

一、观世出世通法，即十八品至二十一品是也。 
此分三段： 

 

一、总观所观诸法，即十八品是。 
以总观所观诸法故，名‚观法品‛。品中大意，即观诸法无我。 
但颂文与释论都讲到佛有时说我，有时说无我，而诸法实相则非我非无我； 
论中更不许以说我为方便，说无我为实在。 
因此进明诸法实相，乃说一切实，一切不实，亦实亦不实，非实非不实的四句

料简； 
皆是就众生根机不同的施设。 
如上根利智的人，观一切法于名相分别中毕竟不可得，而通达实相，即一切实； 
下根钝智的人，任闻何法俱于名相分别上执为究竟，如执我、执无我、执唯识、

执空、执无自性，都是不实，以这些只是名相分别上的概说，澈底不可定执，故说
一切不实。 

于中根人，分别解说一分是实一分是不实，如三性遍计执是无，依他起、圆成
实是有； 

或说俗谛是有，真谛皆空；名言是有，自性皆空的种种。 
而已经通达诸法实相者，则非实非不实亦无须说，但为对破亦实亦不实故说非

实非不实。 
故观法明实相，其所明之实相，心言寂灭，惟证相应，决非名相分别所能诠表，

没有可讲一句理而执为究竟的，如论颂云： 
‘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寂灭如涅槃’； 
即明此理。 
此中‘寂灭如涅槃’一语，释论谓就声闻共知的涅槃而明诸法的寂灭相，故说

如涅槃； 
其实寂灭相即是涅槃。 
因此，于观法品中通达诸法实相，即证出世圣果──涅槃。 
二、再观能观方法： 
前面讲最初二品──因缘品、去来品，乃作观方式──能观方法。 
在此又有第十九观时品和第二十观因果品，仍是说明斯意。 
所谓观时，即说明无过现未时； 
对过去说有未来、现在，对现在说有过去、未来，对未来说有过去、现在； 
展转推求，时相皆不可得。 
故论颂云： 
‘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尚无所有，何况当有时’。 
澈底观察，此彼物相不能成立，何况过、未、现的时相； 
先后时相不能成立，何况此、彼物相。 
第二十观因果品，是从此彼不可得的能观方法再作澈底的观察。 
如颂云：‘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 
是故执有性，无此彼相可得； 
执无性，更无此彼相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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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5表）七中论前二十五品分二 乙释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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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观能所观法： 
即第二十观成坏品。 
盖一切法，或有情世间，或器世间； 
或杂染，或清净；或世俗，或胜义； 
或能诠，或所诠；皆有成立相、破坏相。 
即在一切名言道理，亦于因明有破有立。 
然以此品澈底观察，破立、成坏俱不可得，只在方便解说上可以容许耳。 
若执有究竟决定相，则不可立，立本无故，破无所破，等于无破，故一切能观

方法与所观法义，都没有在名相分别上可以执取为定实的东西。 
如颂云：‘若法性空者，则无有成坏；若性不空者，亦无有成坏’。 
于一切法执有执空，成坏破立，俱不能得。 
所以依中论的观法，施设种种言诠，唯在自悟悟他方便，至于诸法实相，必须

言──名相、心──分别俱寂，乃能契证。 
观出世法中第二观出世涅槃法，有二十二到二十五之四品，亦分为二： 

 

一、观人如不如，二十二观如来品和二十三观颠倒品是。 
即观一切有情，如如相应于实相者，名曰如来； 
不能如如相应于实相者，即是颠倒。 
于无常颠倒为常，常颠倒为无常； 
无我颠倒为我，我颠倒为无我等；便名颠倒众生。 
若澈底观察，则如来无决定相，颠倒亦无颠倒相可得。 
如颂云：‘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 
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 
一切法无性平等故，如来与颠倒亦平等。 
如观颠倒品有颂云： 
‘有倒不生倒，无倒不生倒；倒者不生倒；不倒亦不倒’。 
有倒既然固有，则不再生；无倒既毕竟无，亦不能生。 
倒者乃众生，以有倒故名倒者，倒无故倒者无。 
倒者且无，何能生倒？ 
若不倒则便是不倒，又向何处找倒？ 
故澈底观察，诸法实相中如来及颠倒皆不可得。 
二、观法相无相： 
即二十四观四谛品与二十五观涅槃品。 
观法、谓于一切法作种种分析观者，即四谛法； 
四谛中的灭谛，本即无相涅槃，但对苦、集、道三谛而言，故亦即是法相。 
观涅槃即是观究竟寂灭的无相法。 
以此相无相观世出世间诸法，乃佛法中最普遍的观察。 
如阿毗达磨名对法，即对观四谛，对向涅槃，遍观一切法。 
此二品亦遍观了一切法，但与阿毗达磨不同，彼观四谛法相，涅槃无相； 
此则以毕竟空义观世间法毕竟空，涅槃亦毕竟空，如颂云： 
‘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 
涅槃世间之实际，全无差别，都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非名想分别之所安立。 

前二十五品，今已略讲明，种种方便言辞，究竟皆明实相。 
论有颂云：‘自知不随他，寂灭无戏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 
观察一切法到究竟，即是寂灭无戏论的实相，不随名分别而转，但也不离名相分别，

以名相分别在自悟悟他上的方便功用极大。 
若定排斥名相分别，如默然无语外道，谓不能超过一切，则砖头瓦块从不曾言语，岂

不更超过他？ 
讲到这里，我记起一件事，光绪年间我在慈溪西方寺阅藏经，有位昱山禅师也在那里

同阅，他比我先去后离开，不间断的阅了七八年，整部藏经顺看倒看了好几遍，出家前
学问原很好，出了家又专阅藏经，不作他事，阅藏心得录稿一柜，得益当然很深。 

后来专看肇论、中、百论，觉到究竟要成立一能够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的决定理，
终立不牢，因此常常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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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5表）七中论前二十五品分二 乙释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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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散步到门外放生池边，见一乌龟，欲从池壁爬出，将爬上壁，便跌下去，再
跌再爬，再爬再跌，但终爬不上石砌的池壁，当时他见了忽然打破积年的疑闷，便作了
一首偈： 

‘休！休！休！乌龟休想爬上壁；名想分别非无功，毕竟不能得真实’。 
后面两句，于佛法二谛义已双方顾及。 
如乌龟陆行亦可，水游亦可，爬上斜坡亦可，入洞藏身亦可，想爬上直壁则万不可能。 
所以，名想分别自悟悟他皆有功能，如于此中计执有个究竟实在的东西而皆不可得，

诸法实相唯心契证。 
在此种意义上，三论宗便转入禅宗，分别到究竟而超出分别，趣于实证。 
而印度后期空论师，如清辨等，则未得入实证，只执‚胜义空‛为究竟。 
执此理解，又不能断疑，欲问弥勒既问不到，还想保留色身以待后来再问，此是住名

相分别中，取着空解者的困难。 
但也莫说他没有功用，因为初学人，初步信仰诸佛菩萨，继之广集福慧资粮，发起加

行，其次乃由最胜加行趣入无分别真见道； 
所以龙树说‚空‛为‚无生‛的初门。 
学中观论，须先得诸法皆空的胜解，广集福慧资粮，这与印度的中观师和密宗观想法

所传在西藏者相近。 
在中国唐后的一般禅宗者，将一切的福慧方便，忽略废弃，成为守黑空狂，不能引发

最胜加行，便不能入于真见道。 
比如刚才讲的昱山禅师，经过阅藏多年，满腹见解，后才觉到毕竟无何可立，始将录

选之稿──曾编录他烧剩的数篇，曰毗陵集，载海潮音──完全烧掉，到普陀闭关住茅
蓬，专拟向上； 

又二十年，印光法师也称叹为是现代于禅宗真有得者！ 
我亦赠诗云： 
‚人在永嘉天目间，点红尘亦不相关，三年牧得牛纯白，清笛一声芳草闲‛。 
他所以能如是，因为他曾将藏经横看过去，竖看过来，看了七穿八透，始得知‚毕竟

不能得真实‛，超然悟入，同时又知名相分别功非无也。 
今中论二十五品已讲完，持此主旨研究观察，对于全论文义，自能头头是道的明显了。 

 

表 25-1：（2表）八中论后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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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二品，就是观十二因缘品和观邪见品，释论有两种相传的解说不同。 
清辨论师传前二十五品是就胜义谛观察世出世间法的，后二品是就世俗谛观察世出世间法

的，所以观十二缘起‚此有故彼有‛，‚无明灭则行灭‛； 
破人我邪见及断常等执，于五蕴法中破人我见上常无常、边无边等执。 
中国相传的青目释，则谓前二十五品依摩诃衍法入第一义，后二品是以声闻法入第一义。 
二说虽俱可通，但清辨所说只适其自处时代，以清辨时大乘盛行，所对辩者为唯识等。 
能直从龙树造论时代看，则当大乘初兴，小乘尚盛之际，前二十五品乃就声闻所执法上破

显大乘空义，悟入实相，后二品亦兼明声闻乘法，示不违反佛声闻法，谓就大乘胜义虽是如
彼； 

至佛法中三乘共通的声闻法，我龙树也随顺奉持阐扬，所以兼明声闻乘法。 
华传中论很早，距龙树菩萨造论的年代不久，正得造论本义。 
所以在观十二因缘一品，说无明业感缘起与还灭，全就三乘共义上讲，也正是常途所说的

流转与还灭，并不谈空理。 
说业等是无明所造； 
故论颂云：‘无明者所造，智者所不为；以是事灭故，是事则不生’。 
由无明烦恼发业，招感生死轮回，以智慧照破无明，则业果不生，这是第二十六品义。 
第二十七品，全品都在破依神我而起的过去是常非常等，未来有边无边等邪见，执神我在

过去有无，或未来有无，故起邪见。 
不说法空，亦不说法无我，只依五蕴说人我空，如最后一颂云： 
‘一切法空故，世间常等见；何处于何时，谁起是诸见’？ 
释云：‘上已声闻法破，今大乘法空，无人无法，不应生诸见’。 
在这段解释上，涉及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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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2表）八中论后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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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印度的中观论师，清辨说大乘破法我执明法空，声闻只破人我明生空，此理原非清辨
一人作如是说，许多大乘经论亦如此。 

但在佛护月称的解释，声闻乘真见人我空，亦必见法空，若不见法空，即不能真见我空入
见道。 

在此诤论上，以华传的中论看来，还是顺清辨之说的。 
然在中国天台、贤首等教义上，说声闻有愚法和不愚法两种： 
愚法声闻，唯见我空，于法虽未明空，亦不执实，于五蕴、十八界等法中觅不到人我，即

证人我空，而断发业的无明烦恼获证圣果。 
至不愚法声闻，以利根故亦明法空，因见种种法空，法尚不可得，何况法上所起之人我，

故声闻人可有此二。 
所以龙树菩萨讲般若有三乘共及大乘不共。 
金刚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三乘虽同证空义，亦唯利根声闻证人无我，亦见法空，故与钝根未证法空不同。 
此三乘同证者名共般若，至于深达诸法实相非空非不空的般若，则非二乘所得，即在利根

声闻，亦仍不能得到。 
在此种意义上讲，声闻乘有证法空一分人，但仍未能破除微细法执，所见法空，亦仅明缘

起非自然有──无自性──的空义，仅破法执中的粗法执； 
如执诸法实有自性等。 
进至无自性性、无我性、胜义性、空性乃至涅槃等，登地菩萨亦犹有此微细法执，就是于

一切法不能完全如实如量了知，稍有增损，便存谬执，此微细执即所知障； 
一切分别习气，皆是微细法执。 
由此义判别起来，声闻人或有见法空断粗法执而证圣果，亦有未见法空证圣果的。 
清辨所说必大乘人乃证法空而破法执，以通达诸法实相空不空义及破微细法执言，亦皆可

贯通。 
这是中论后二品文中所有的意义。 

 

表 26-1：（2表）九中国佛学之特点分二 甲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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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讲的法性空慧学，与中国佛学有特殊关系，以是从法相唯识学、法界圆觉学、
相对的意义上分立来讲故。 

大乘分此三宗，是依中国佛学特点的需要而说。 
所谓中国佛学，并非中国独创而建立异于释迦牟尼的学理； 
盖一切佛法，皆以释迦牟尼所说为根本，不过因流传的时代与区域有机缘的差殊，或

在某一时代、某一区域、某部分人、对佛法某一分义生起好乐，并给予特别发挥，依此
以融会贯通而说明一切佛法，即成为特殊的风尚，而宗派亦由兹产生。 

佛法传来中国甚早，机缘不一，且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深厚，南北又异风气，依之作
特殊的发挥，故就中国佛学的特点需三宗分立。 

现在从中国佛学一般趋向上，提出两个特点来说： 

甲
总
持 

中国佛学，很注重统摄总持一切法的统持； 
如在佛法中的声闻法上，重破我执，破我是常、是一，故析为生灭的五蕴、六大……，

这正是从消极方面对有情所执的我加以分析的破除，乃至最后则归于一切寂灭的涅槃。 
大乘明一切法皆空，或者究竟寂灭不可得的实相，却没有明积极的统持法。 
但在中国各宗佛学的趋势上看来，则昌盛的各宗皆说统持； 
如天台始终心要云： 
‘中谛统一切法’，明一切法无非中道实相，故中道实相是统持一切法的。 
‘一色一香，莫非中道；随拈一法，皆为法界’。 
就以现前的一念心来说：‘介尔念起，具足三千性相，即空假中’。 
一念如此，念念如此。 
一色一心各即全法界，念念都能统摄一切法，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小而毛孔，大而

刹海，乃至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和佛菩萨种种差别，皆在一念心中，更无外求。 
华严玄谈云：‘大哉真界，万法资始；统包空有，全该色心’； 
真界即一真法界，总统一切。 
六祖坛经云：‘自性能生万法，本不生灭动摇，本来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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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2表）九中国佛学之特点分二 甲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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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常说：‘若欠一法不名法身，若余一法亦不名法身’。 
唯识以‘阿赖耶为所知依，为法身因’，阿赖耶识能摄一切法。 
楞伽说：‘如来藏为善不善因’，如来藏能统持一切法。 
以上所说，皆就中国佛学一般趋势上注重发挥的总持义，来加以扼要的说明。 
我从前讲圆觉经时，曾作一文名唯识圆觉宗； 
内分三科： 
一、法有我空宗，二、一切皆空宗，三、唯识圆觉宗。 
初明声闻乘法，次明大乘空法，三以法相唯识及法界圆觉合为一宗。 
于破除人我法我执的深空中，从不可思议智境上，进明总持一切法义，所以或说‚中

道实相‛、‚法界‛、‚法身‛、‚佛性‛、‚如来藏‛、‚阿赖耶‛，都非单说空，亦非单明有，
随举一名即可总包空有，为一切法总持。 

不注重于发挥总持义之各宗，则皆不旋踵而衰歇！ 
后来教下只存天台、贤首、慈恩三家，乃其明证。 
盖中国向为有统持性有积极性之伟大民族，与长时分散而未脱离之印度人，及局偏自

守之缅、藏人等民性相异，非大统持不足以餍其情！ 
古往如斯，则今后亦可推知矣。 

 

表 27-1：（3表）九中国佛学之特点分二 乙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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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融会。 
自古以来，凡能在中国盛行的佛法，必定能够融贯会通，绝不是那偏执边见，局守宗

义者所说的，能够博得多数人信奉的。 
所以在中国的佛学中，对于空有的融会，是处处可见的； 
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卷第九说： 
‘龙树、天亲，内鉴冷然，外适时宜，各施权巧； 
而人师偏解，学者苟执，遂兴矢石，各保一边，大乖圣道也’。 
他指出了后代论师──人师──的偏执空有，互相排斥，乖违诸佛菩萨的圣智道理，

他融会了龙树、天亲诸大论师的应机巧说，空有互成。 
又如贤首国师的十二门论宗致义记里，对融会空有说得很多，其中有很简要的一段说： 
‘由缘起法，缘有、真空，有二义故： 
一、极相顺，谓冥合如一，举体全摄。 
二、极相违，谓各互相害，全夺永尽。 
若不相夺永尽，无以举体全收，是故极违即极顺也。 
龙树、无著，就极顺门，故无相破； 
清辨、护法，据极违门，故须相破。 
违顺无碍故，方是缘起’。 
清辨与护法，虽如水火的不相容，明暗的不共存，说真空则毕竟只是真空，要破斥唯

识； 
说缘有则毕竟只是缘有，要破斥皆空；互相违害。 
但上推到龙树和无著，则举缘有即全摄真空，举真空即全摄缘有，空与有，是冥合无

二，融然一致的。 
清辨、护法之所以必欲相违者，因空有之学流传已久，学者多所偏执，不能体会冥合

如一的意趣，若不相违相夺，则不能显出‚举体全收‛的胜义，所以‚极违即极顺也‛。 
这是贤首国师很扼要的融会说。 
在慈恩宗方面，据慈恩传所说，玄奘法师在印度的时候，曾造有‚会宗论‛，融会空

有的道理，可惜原本是梵文，没有译传来中国。 
但就奘法师的翻译事业看来，他不但译了深密、唯识诸经论，同时还翻译很多般若经，

并广百、掌珍等论，所以玄奘三藏本人，对于一切大乘教理是融贯会通的。 
在慈恩宗中表现这融会思想最明显的，是继承玄奘的窥基法师，在他所作之大乘法苑

义林章中说： 
‘摄法归无为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 
摄法归有为主，故言诸法唯识。 
摄法归简择主，故言一切皆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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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2：（3表）九中国佛学之特点分二 乙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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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师的意思，谓维摩等经的说一切法如，深密等经的说诸法唯识，般若等经说的一切

法空，不过是所宗所重的有所不同，其境同是一切诸法，其果同是究竟菩提，无所差别

的。 

所以慈恩宗师对一切大乘法，也是没有偏执而融贯会通的。 

在中国的三论宗，专讲中、百、门论外，扼要的有嘉祥吉藏法师的二谛章，也有融会

空有而归不二中道义的。 

如云：‘妄有为俗，即空为真； 

有空为俗，不二为真； 

二不二为俗，非二不二为真。 

妄有固然是世俗假说，分别空与有也是世俗，进而连那有名言相的‚二不二‛还是世

俗的，要超绝一切意想名言的非二不二中道才是真实的。 

这非二不二，换句话说，就是：‚非空不空‛。 

所以中国的三论宗，也并不执定‚空‛的一言为究竟，而是融会贯通的。 

如果作一种决定相的固执，在龙树义中都是要破斥的。 

就是执着一切‚皆空‛，中论也予破斥。 

如破行品颂云： 

‘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 

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唯识破恶取空，正是承受龙树的这种破空执。 

假使有人定执无自性，中论也要破斥； 

如破有无品云： 

‘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坏名为无。 

若能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 

在中论的本义上，是什么名相都不可定执的，若一定执诸法皆空，那末、你是不是依

诸法说空呢？ 

若诸法是空，且无诸法，还要说什么空？ 

若诸法不空，又何可妄说是空？ 

所以‚诸法皆空‛的一句话，根本就不能成立。 

进一步说：你所讲的‚空‛，是不是有决定相？ 

如果没有，那你的‚空‛字只是有音无义的了； 

如果有决定相，则‚空‛就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有而不是空了。 

所以重重推究，都是不能成立的。 

空义既然如是，无自性义也是一样，因为决定要有那有自性，才可以对待成立无自性； 

现在既没有有自性，那无自性当然也不能成立了。 

清辨说胜义空，如果是破执的方便，固无不可成立之理； 

如果定执胜义是空而排斥余说，则仍为中论所破。 

掌珍论颂云：‘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 

这是清辨成立他那胜义空的一首颂。 

我今可以依之另说一个颂而成立相反的意义云： 

‘世俗有为有，缘生故，如幻。 

无为无起灭，真实，如虚空’。 

缘生如幻可有可空，一字不用易，仅不实、如空华句稍易二字便成有矣。 

又依胜义或世俗说有为无为空有，亦可依有为或无为说胜义世俗有空，例云： 

有为故胜义世俗有云云，无为故胜义世俗空云云，亦均有其理。 

或尽翻之，说胜义故有为无为有，世俗故有为无为空，有为故胜义世俗空，无为故胜

义世俗有，纵横逆顺，如六龙舞，欲从何执其倒正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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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3：（3表）九中国佛学之特点分二 乙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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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论的本义上，如果固执一义为定实，无不遭破。 
故对唯识之赖耶缘起，以及其余法性缘起，如来藏缘起等义，亦无不破，所以说是毕

竟空。 
要是为自悟悟他，从无所执中，应机所宜，方便施设，则或说唯识，或说法空，或说

无性，都可成为当机的法益。 
上如释尊、文殊、弥勒，乃至西天东土各宗大师的说法，都是圣智为依，善相机宜，

不被名言所拘局，令众生各得其益； 
故其所说不论是唯识，是皆空，都是善可成立的。 
若相谅时，唯识可云所破恶取空，乃拨无业果断灭空； 
中观派既于世俗有或假名有，善成世出世间因果，则非所破； 
所立唯事有，乃因缘所生如幻事，但明无离识之实境，非立有离境之实识，对世间妄

执说为有，于出世胜义仍空也。 
中观可云所破自性有，乃执法各定有自性，既为缘生幻事，则非所破； 
所立胜义空，乃第一义智境，不坏世出世俗事有，则互容无害矣。 
所以在自悟悟他的究竟上，是一无法可以执为定实的； 
若在自悟悟他的方便上，一切善巧说法，都可令当机得益，建立名言。 
迨到如智者大师说的‚人师偏解，学者局执，遂兴矢石，各保一边‛的时代，那都是

后代末师，为显自宗的特色，以去他宗，映夺掩蔽而已。 
如佛灭一千一百年间，如唯识盛而中观隐，为揭隐去蔽，清辨等起而作破显之说，这

也是有利益的。 
再后的学者，无病呻吟，遂堕部派的诤执。 
我们现在应该融贯会通，而弃宗派的偏见。 
龙树的空义，原是融会的，如中论云： 
‘问曰：汝谓受空故，受者空，则定有空耶？ 
答曰：不然！何以故？ 
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空不空）不共──（非空非不空）叵说，但以假名说。 
诸法空则不应说，不空、空不空、非空不空，亦不应说，但以假名说。 
如是正观思惟，诸法实相中不应以诸难为难，何以故？ 
寂灭相中，无‚常‛‚无常‛等四； 
寂灭相中，无‚边‛‚无边‛等四。 
空尚不受，何况有四种’？ 
于一切诸法，空不可说，不空不可说，空不空不可说，非空不空也不可说，究竟真实

上都是不可说的。 
但是、为自悟悟他方便，则一切皆可假说。 
在这意义上说，假使偏执于空，根本是不明白而且违反了龙树学的。 
龙树学是融会贯通的，他对各种大乘法，都不曾排斥，而一切容许发挥的，如破有论

说： 
‘世间无实，从分别起，此分别故，分别心生； 
由此心为因，即有身生。 
以此心故，即有诸法； 
以无心故，亦无有身； 
以无心故，亦无诸法’。 
又如大智度论说： 
‘意识有二种：一、念念灭，二、念念相续为意根’。 
在这些文字中，不但容有唯识的理论，而且很留待着发挥唯识的意趣。 
这正如贤首说的‚举体全摄‛，一切都可以融摄于中的，显然与后代空论师必斥唯识

者不同。 
大乘本来是有多门方便的，可是经后代诸师的互相排斥，每使一分的教义废弃！ 
初期的小乘佛教，因部执纷诤而衰微，后代印度的大乘佛教，也由这种现象而日趋衰

亡。 
中国佛教的第二特点就是融会。 
我们不但要融会华传的各宗各派，就是对全世界各区域各时期所流行的佛法，都应该

予以融贯会通，这才符合世界佛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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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1表）十龙树中观与今之判摄分四 甲龙树中观之圆活无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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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的本论，是圆活无滞的，正如古禅师所说之‚水面葫芦‛一样，磕着便动，触着

便转，抓不着把柄的。 

兹表示之： 

由诸法都是‚缘起‛的，故诸法都是无性； 

由了知无性，故悟入空理； 

由悟空故，便可证得圣果； 

证圣之极，便是如来。 

由众生不顺如来智故，便成颠倒； 

由颠倒故，起惑造业； 

由惑业故，招感生死； 

由生死流转故，而缘起相续。 

从缘起到生死，再回到缘起，成为一个转转相通的连环。 

所以龙树中观是最圆活的，于中若执无自性，则连无自性也空不可得； 

若定执空，则不悟入实相，获证圣果，细研观法品可知。 

对这图表，也可作这样的看法： 

从缘起而无性，而悟空，而证圣的这四点，是法性空慧宗所著重说明的。 

从证圣而如来，而颠倒、而惑业，这四点是法界圆觉宗所侧重的。 

从惑业到生死，到缘起，到无性的这四点，是法相唯识宗所偏重的。 

从三宗各自的偏重点看，各有差别，从诸法全体上看，则又都融贯会通的。 

拿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 

我从前出国到欧美去，从上海出发，船是完全向西走的──虽途中有或南或北的曲折，

但向西的总方向，并没有改变──。 

经南洋到印度──中东，入红海，过伊朗、土耳其──近东，经地中海至欧洲意、法、

英、德诸国，复由法乘船经大西洋到美洲，再由美洲乘船经太平洋──东极西极──而

回到上海。 

因为地球是圆的，从上海出发，在圆面上向西走，结果还是回到上海来。 

这个地球的圆圈，在欧洲人以他们自己的立足地，假立一个标准，向东面看，到土耳

其伊朗的距离最近，叫近东； 

印度远些，叫中东； 

到中国最远，叫远东。 

向西面看，离开欧陆与英伦三岛，就是大西洋，再去就是美洲，所以大西洋可以叫近

西，美洲可以叫远西。 

而东方和西方的两极端，都在太平洋中间，依这个假定的标准，就在近东和欧洲，与

东极和西极之间，画一条直线，来分东西两半球。 

如表： 

佛法也是这样，从缘起到无性，乃至到生死，而回复到缘起； 

正如从远东到近东，到欧美，而回复到远东一样。 

因为佛法有世间法和出世法的区别，所以姑以一线假定其界线。 

地球虽有东西两半球之分，但他本身是圆的，不能一定划分的。 

佛法虽有世出世之分，但其全体是融通无碍的； 

正如地球之圆一样。 

龙树中观义也正是这样； 

若说是空，则广有名相分别的假说； 

若执是有，则一切固执都要澈底的击破，则又有无都可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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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表）十龙树中观与今之判摄分四 乙学者应注重修己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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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重重的意义看来，研习中观论的学者，应该切实的修己悟他。 
一、智慧心修己。 
以智慧澈观身心世界，从最切近的身心，乃至世间上圣教上的一切世出世法，都作透

澈的观察，练成功一种空所依傍的中观慧力，不以一法为执着点，不留滞于人我胜负的
戏论中。 

二、慈悲心悟他。 
诸法实相都不可说，但由慈悲心的激发，愍怜众生由分别愚执，行颠倒事，生起大斗

争大杀害，所以就在无可说中论种种法，以摧破凡外的颠倒。 
现在凡外的颠倒中最炽盛的，如机械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等。 
由机械唯物论，造成多量的杀人武器； 
由辩证唯物论扇动阶级的斗争。 
他们都要以自己的武器，或自己的这一阶级，去征服其他，酿成人类互相杀害的战乱。 
在这见浪滔天，烽烟遍野的人类大浩劫中，我们佛教徒应该适合时代环境的需要，内

而以中观透视一切，外而树起正法幢，摧伏一切邪见，挽回人类的惨劫； 
如龙树的在一切有执炽盛，提婆的在外道执炽盛的时地，应时而起者然。 
佛的说法本是极深遍的，但有时应内法中钝根者的机宜，浅说偏说； 
我们对那执浅、执偏的人，也应出发于悲心，给他祛解，揭去余说映蔽。 
因佛说的种种法门，各有其殊胜，但对其余可互为映蔽。 
我们若见某一殊胜过于被映蔽时，应力为揭发而堕部派自是非他的狭见，乐着辩诤。 
这如中国二三十年前的一般说教者，大抵为天台、贤首所局，对隋唐时的唯识、中观、

俱舍等皆隐没，所以就尽力倡扬，判三乘共教以发挥阿含、俱舍等，弘扬唯识以复兴唐
代的慈恩学，研究三论并翻译西藏入中论等以发扬中观。 

现在映蔽已揭，又是应该加以融贯会通的时候了。 
 

表 30：（1表）十龙树中观与今之判摄分四 丙今以理之实际及三级三宗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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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理地，是超名相分别的。 
即自悟悟他的究竟，华严疏钞十种可说不可说中的 
‘教法可说，证法不可说；因法可说，果法不可说’等；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自悟悟他究竟的实际理，绝不是心言所能拟议，只是无分别智和佛果圆觉实证相

应的； 
同时也是绝非愚痴无智的、默然无言外道所可比拟的。 
但从自悟悟他的方便说，必须判摄为三级、三宗，对于一切佛理才能够完全显达出来。 
在三级中的第一级的五乘共法，摄持一切世间善法。 
第二级的三乘共法，摄持一切出世的三乘经论，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二级是共通上级的，所以第三级要具备一切世出世诸法，都应统摄无余。 
第三级为大乘不共法，又须分三宗摄之。 
这三宗所明的理性，都是平等，所得的佛果，同是究竟的。 
但由学者的意乐，或以某一宗为所专崇，对余者则不应排斥。 
如是，于一切大乘经论，皆能开显，在殊胜功用上，也可各得其方便了。 

 

表 31：（1表）十龙树中观与今之判摄分四 丁于佛祖应善学其契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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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修学佛法的人，于佛祖应善学其契理应机。 
对释迦、文殊、弥勒，当然应绝对恭敬尊重，不可妄生猜疑。 
以下如马鸣、龙树、无著、世亲、觉音、天台、玄奘、贤首、曹溪、永明、阿

底峡、宗喀巴等，东西古近的这些大祖师，都应该遵依学习。 
因为他们都是一代大师，都能在一区域、一时代之中，建立佛法，化度众生，

所谓‚内穷理极，外适机宜‛者是。 
至于以下各派末师的见解，也都可以把它拿来做参考。 
总之、我们对于佛教史上的历代祖师，应该从宗本诸大师的‚内穷理极，外适

机宜‛而学习，不为后代末师的门庭施设所拘束，如是，方有抉择千古之手眼，开
拓一世之胸襟，而同历代佛祖同一鼻孔出气。 

（ 心月、融海、妙钦合记）（见海刊二十三、四卷各期）  


